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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吳宓檈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3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Q312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20835812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1082673_112D2206485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111學年度建置加強國民

中小學英語口說能力教師資源計畫」辦理教師研習簡章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下稱國教署)112年5月3日臺

教國署國字第11200541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增加國中小教師英語口說教學之多元性，國教署委請空

中英語教室辦理旨揭教師研習。

三、工作坊採全英語授課，課程包括開口說十分鐘英語（Give 

Me 10）─在課堂上使用遊戲提升英語口說能力、英語遊戲

教學、口說英語教學活動流程拆解等。透過多元之課程設

計提升教師專業教學知能，增進教師進行英語口說教學之

策略。

四、研習相關內容說明如下：

(一)實施對象：全國公立學校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師、學科教

師及外籍英語教學人員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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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實施方式：以實體研習及線上同步直播方式辦理，每梯

次實體及線上同步研習共計錄取300名。

(三)辦理期程：

１、第五梯次：

(１)時間：112年5月1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

30分。

(２)地點：嘉義市文化局演講廳（嘉義市東區忠孝路

275號）。

２、第六梯次：

(１)時間：112年6月7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

30分。

(２)地點：屏東縣立圖書館總館五樓演講廳（屏東縣屏

東市大連路69號）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即日起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

（https://www2.inservice.edu.tw），另報名參與研習

計畫之教師，本局同意核予教師公假出席課務自理。

五、國教署委託空中英語教室透過製作Full HD高畫質英語口說

教學影片、動畫並搭配雙語字幕及製作英語口說教學活動

教案放置於酷英平臺（https://www.coolenglish.edu.tw

/course/index.php?categoryid=188）。

六、倘有相關疑義請逕洽空中英語教室沈先生，電話：（02）

25337740，電子信箱scbiz@ortv.com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立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
外)

副本：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(英資中心)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
立新埔國民中學(新北市國中雙語推動辦公室)

98

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3 頁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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